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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保 一生守护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
国 摄影报道）4月15日，本报“烟台民
意通”栏目报道了在莱阳市金山大街
旁有一个垃圾堆，堆放着大量生活垃
圾和建筑垃圾，长时间没有人清理，严
重影响周边5个居民区和1所学校的
生活与工作环境。报道刊发后，引起
相关部门重视，这个长期困扰周围居
民的垃圾堆被迅速清理，周围环境恢
复了整洁。

4月15日报道刊发当天下午，相关
部门和单位迅速安排2辆铲车和5辆货
车进驻垃圾堆场地开始清运垃圾。随着
铲车的轰鸣声，一车车垃圾被清运出

去。截至4月16日中午，莱阳市金山大
街旁这个长约48米、宽约15米的垃圾
堆已被完全清理干净，现场终于恢复了
整洁。

“这个垃圾堆长期影响着周围学校
和5个小区的居民生活和工作环境。天
气越来越暖和了，垃圾堆散发着异味，周
围居民不堪其扰。”莱阳市龙鑫佳苑小区
居民李先生说，“‘烟台民意通’报道此事
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在不到两天的时
间内就彻底清理了垃圾堆，周围环境终
于恢复了整洁。我们居民十分感谢‘烟
台民意通’的关注，对相关部门迅速行动
为民解忧点赞。”

咨询：烟台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和
职工大病医疗费用是相同政策吗？有什
么区别？

答复：职工大额医疗费用是指参保
职工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规定的住院、
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和国家医保谈判
药品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药品费用超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
保）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25万
元以上部分，由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按90%比例支付，一个自然年度内最高
支付限额为40万元。

职工大病医疗费用保障是指参保
职工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规定的住院、
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和国家医保谈判
药品门诊用药保障机制药品费用经职
工医保、职工大额医疗费用保障报销后
个人负担的部分，纳入职工大病医疗费
用保障范围，起付标准为1.2万元，起付
标准以上部分（含1.2万元）按80%比例
支付，一个自然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为
60万元。

咨询：办理异地就医备案需要准备
哪些材料？

答复：异地就医备案分为异地长期
居住备案和临时外出就医备案。

异地长期居住备案需要提交就医
地居住证、居民户口簿(户口簿首页和
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参保地工作单
位派出凭证或异地工作劳动合同之一
即可，并承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临时外出就医备案不需要提供转
诊转院证明或在外就医急诊证明等证
明材料。

咨询：我妻子缴纳的是烟台市居民
保险，我缴纳的是职工医保，她生育能用
我的保险进行报销吗？

答复：可以。参保男职工的已参加
基本医保的未就业配偶，按照女职工待
遇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由生育保
险按规定支付，不再享受其他生育补贴
和职工生育津贴待遇。

咨询：我是居民医保参保人，没有签
约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应该如何签约
定点医疗机构？

答复：（1）个人线上办理。通过“烟
台市医疗保障局”个人网上办事大厅、

“烟台医保”微信小程序中的“居民普通
门诊签约备案”和“居民普通门诊签约
变更”功能，线上办理签约备案或变更
签约定点医疗机构。

（2）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各区市经
办机构通过山东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普通门诊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登记管
理”为参保居民办理签约、变更、撤销普
通门诊定点。

（3）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定点医
疗机构通过基层医保服务平台“普通
门诊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登记管理”为
参保居民办理签约、变更、撤销普通门
诊定点。

咨询：我父亲是外省的退休职工，是
否可以将医保转入烟台？

答复：根据国家医保关系转移规
定，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就
业，转出地已中止参保，在转入地按规
定参加职工医保的，应申请转移接续。

已在外地享受退休职工医保待遇
人员无法跨统筹地区就业，不能办理职
工医保关系转入手续。

外地退休人员可咨询当地医保部
门异地就医相关政策。

张孙小娱 衣宝萱

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本报一篇报道引关注，垃圾堆迅速被清理

莱阳市金山大街旁干净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
晓波 摄影报道）日前，“烟台民意
通”热线 6601234 接到芝罘区黄务街
道办事处柏林春天小区居民刘先生
反映，小区北侧路上有人随意倾倒
建筑垃圾，致使附近尘土飞扬，污染
环境也影响市容，希望相关部门能
尽快处理。

4月16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刘先生
所说的路是一段长约100米的泥土路，

路上确实倾倒有建筑垃圾，部分处于半
掩埋状态。采访中，一位居民说，如果遇
到大风天气，这些建筑垃圾与路上的尘
土就会被刮得满天飞扬。另外，由于路
上堆有建筑垃圾，路面高低不平，老人和
孩子经过时，很容易被绊倒摔伤，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随后，记者将该路段存在的问题转
给了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将尽
快前往调查落实处理。

柏林春天小区北侧路上有建筑垃圾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
娱）日前，市民刘女士致电“烟台民意通”
热线6601234反映，她在哺乳期接到公
司人事通知，提醒她劳动合同在4月底
到期，要提前做好离职准备。“还在哺乳
期，劳动合同到期可以终止吗？”刘女士
对此表示疑惑。

记者了解到，女职工哺乳期是指女
职工生育后为喂养婴儿依法享有特殊
保护的时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女职工在哺乳期内劳动合同期满的，劳
动合同应当续延至哺乳期结束时再终
止。刘女士与公司的劳动合同虽于4
月底到期，但因为刘女士尚处于哺乳
期，双方劳动合同期限应自动续延至刘
女士哺乳期满。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九条

第一款规定，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
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
者安排夜班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该法第
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
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

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的；(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
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的；(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的；(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
乳期的；(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哺乳期内劳动合同期满的自动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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